濮阳市民政局

关于在全市社会组织领域开展涉黑涉恶线索排查工作的通知
各县(区)民政局、全市各社会组织：

为配合做好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严禁登记管理的社会组织中出现涉黑涉恶、垄断经营、强买强卖、强制入会、乱收会费等行为,为全市社会组织营造良好的发展环境，促进全市社会组织健康有序发展，现将在全市社会组织领域开展涉黑涉恶线索排查工作通知如下:

一、社会组织登记管理机关要充分认识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的重大意义,充分利用成立登记、年度检查、抽查审计、等级评估、培训座谈、考察调研等工作的开展,积极向广大社会组织宣传扫黑除恶相关政策及意义,号召社会组织拒绝涉黑涉恶,同时发动社会组织在各网站、杂志及自媒体上进行宣传。登记管理机关要在门户网站等明显区域设立涉黑涉恶线索举报电话和邮箱,对接到的举报信息及时开展核查。

二、全市各社会组织要积极行动起来,认真开展行业协会商会、社会服务机构等领域涉黑涉恶违法犯罪线索排查工作，如发现社会团体、社会服务机构有涉黑涉恶问题线索或违法犯罪案件线索的,可向民政和公安部门举报,举报内容包括非法社会组织的名称、涉及的行业领域、主要负责人、活动地点、开展非法活动的具体事实及其他有价值线索等。

三、各社会组织登记管理机关要加强事中事后监管和执法监察工作,及时查处非法社会组织和社会组织违法违规行为,督促社会组织遵守章程,做好信息公开,完善内部治理,提升服务能力,依法依规开展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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